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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患全球负担以及国家层面的 

卫生和社会部门进行综合性协调应对的需求 

 

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精神疾患全球负担以及国家层面的卫生和社会部门进行综合性协调应对

的需求的报告1； 

忆及WHA55.10号决议敦促会员国增加国家内部以及双边和多边合作对精神卫生的

投资，将其作为所有人口群体安康的一个组成部分； 

进一步忆及联合国大会第65/95号决议确认“心理健康问题对所有社会都极为重要，

是疾病负担和生活品质丧失的主要促成因素，并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决议还对

世卫组织关于精神卫生与发展的报告表示欢迎，该报告强调对精神卫生问题缺乏适当关

注，并指出政府和发展机构理应与精神疾病患者接触以便制定战略和规划将他们纳入教

育、就业、卫生、社会保障和减贫政策； 

注意到2011年9月19-20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

问题高级别会议认识到精神和神经失常，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大病因，增加了全

球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为此需要提供公平享有有效的方案和保健干预措施的机会； 

认识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指出精神疾患可导致残疾，该公约还注意到残疾

是伤残者和阻碍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和环

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此外认识到2011年《世界残疾报告》制定了为改善残疾

者，包括精神残疾者的参与和融入必须采取的步骤； 

                                                 
1 文件 A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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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认识到精神疾患属于更广的范畴，还可包括神经性和物质滥用性障碍，这些也可

导致严重残疾，并需要卫生和社会部门采取协调的应对措施； 

关注全世界数百万计的人染有精神疾患，2004年精神疾患占全球疾病负担（定义综

合考虑了过早死亡和带残生活年数两方面因素）的13%，而如果只考虑疾病负担计算中

的残疾因素，则带残生活总年数中精神疾患的比率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

25.3%和33.5%； 

还关注遭遇人道主义突发事件是导致精神卫生问题和心理创伤的潜在风险因素，同

时对社会结构和为已然患有严重精神疾患者提供的持续正式和非正式保健服务遭到破

坏表示关注； 

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各地都存在很大的精神疾患治疗差距，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76%至85%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得不到相应治疗，而高收入国家这方面的比率也很高，

在35%至50%之间； 

另外也认识到一部分精神疾患可以得到预防并且可以在卫生部门和卫生部门以外

的其它部门促进精神卫生； 

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经常遭受侮辱的问题并强调卫生当局有必要与有关群体共同努

力，改变对精神疾患的态度； 

还注意到关于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中促进精神卫生和预防精神疾患的干预措施

的效力和成本效益的证据越来越多； 

进一步注意到精神疾患往往与非传染性疾病和一系列其它重要健康问题，包括艾滋

病毒/艾滋病、孕产妇-儿童健康以及暴力和伤害等有关，而且精神疾患通常还与其它一

些医疗和社会因素，如贫困、物质滥用和有害使用酒精等同时存在，而妇女和儿童更容

易遭受家庭暴力与虐待； 

认识到一些人群的生活环境使其特别容易罹患精神疾患并受到这些精神疾患的影

响； 

还认识到精神疾患，包括精神残疾能导致各种各样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考虑到世卫组织尤其是通过其精神卫生差距行动规划针对精神卫生问题已经开展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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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促会员国： 

(1) 根据国家重点及各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并加强全面政策和战略，以便促进精神

卫生、预防精神疾患、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早期鉴定、护理、支持和治疗并帮助其

恢复； 

(2) 在制定政策和战略时考虑到必须促进人权、消除侮辱、赋予服务使用者、家庭

和社区权能、减少贫困和无家可归现象、对付可改变的主要风险因素、并酌情提高

公众认识、提供创收机会、提供住房和教育、提供卫生保健服务以及以社区为基础

的干预措施，包括出院护理； 

(3) 酌情制定监测框架，其中包含风险因素以及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以便对精

神疾患方面的趋势进行评估和分析； 

(4) 在涉及卫生和发展问题的规划中对精神卫生问题，包括促进精神卫生、预防精

神疾患以及护理、支持和治疗等给予适当重视和精简，并在这方面划拨适当资源； 

(5) 与秘书处合作制定全面精神卫生行动计划； 

2. 要求总干事： 

(1) 加强宣传，并在评估脆弱性和风险的基础上与会员国协商制定一份带有可衡量

结果的全面精神卫生行动计划，供会员国审议，该行动计划应涵盖服务、政策、法

律、计划、战略和规划等方面问题，以便提供治疗、促进恢复和预防精神疾患、促

进精神卫生并使精神疾病患者能够在社区过上充实且有所作为的生活； 

(2) 在全面精神卫生行动计划中列入规定以便： 

(a) 评估脆弱性和风险，以此作为制定精神卫生行动计划的基础； 

(b) 保护、促进和尊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包括有必要避免精神疾病患者遭

受侮辱； 

(c) 提供公平获取可负担、高质量和全面卫生服务的机会，将精神卫生问题纳

入卫生保健系统的各个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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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开发能干、敏感和充足的人力资源以便公平提供精神卫生服务； 

(e) 促进公平获取优质卫生保健服务，包括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并解决身体保

健需求； 

(f) 加强倡议，包括在政策方面，以促进精神卫生和预防精神疾患； 

(g) 提供获取教育和社会服务，包括卫生保健、入学、住房、安全就业和参与

创收规划的机会； 

(h) 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和护理人员参与表态并协助决策

程序； 

(i) 设计和提供精神卫生和心理支持系统，加强社区适应能力并协助人们应付

人道主义紧急情况； 

(j) 让精神疾病患者参与家庭和社区生活以及公民事务； 

(k) 建立机制促使会员国中的教育、就业和其它有关部门参与实施精神卫生行

动计划； 

(l) 依赖已经完成的工作并避免重复行动； 

(3) 与会员国以及酌情与国际、区域和国家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伙伴和技术机构

的伙伴们合作制定精神卫生行动计划； 

(4) 与会员国和技术机构共同努力促进学术交流，并由此促进精神卫生方面的决策

工作； 

(5) 通过执行委员会第132届会议向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全面精神卫生行

动计划供其审议。 

第九次全体会议，201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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